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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5/2021_2022__E5_88_91_E

4_BA_8B_E6_A1_88_E4_c67_265166.htm 戚长伦私分国有资产

、挪用公款再审案 [本案提示]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我国新刑法

规定的一种新罪名，虽在我市两级法院的审判实践中不多见

，但该犯罪性质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尤其是直接侵犯了

国有资产所有权，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滋生出一些严

重腐败犯罪分子，有违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务行为的廉

洁性。针对该案犯罪行为时间跨度较长并跨越新旧《刑法》

的实际，再审审理中，合议庭按照“法不溯及既往”、“从

旧兼从轻”等刑法适用原则，对被告人犯罪时间、犯罪数额

等关键性事实作出了较为准确的认定，在此基础上，围绕再

审申请人的申诉辩解，正确理解和适用了法律，依法维护了

法院生效裁判既判力的尊严，维护了司法权威。再审的成功

审理也体现出承办法官及合议庭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和严谨细

致的工作作风。此案二审案例曾被收入2001年《中国审判案

例要览》丛书中。[案情]原公诉机关：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

县人民检察院。原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戚长伦，男

，46岁，原任石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区工商所所长并兼任

双龙集贸市场服务部经理。1997年10月至1999年8月间，原审

被告人戚长伦在担任石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区工商所所长

和兼任隶属于县工商局的双龙集贸市场服务部经理时，在其

主持下，将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取的管理费、市场交易费

、办照工本费、代收税费、行政罚款等行政性收费以及无证

经营户押金、公共财产处理费、摊位费、房租费、水费等国



有资产425469.06元以单位发考勤奖、建房补助费、支付旅游

费等名义和形式集体私分给本单位职工。1998年1月，原审被

告人戚长伦利用其担任工商所所长职务的便利，将公款10000

元挪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直到同年8月案发后才被依法追回

。为此，1998年8月28日，戚长伦因涉嫌集体私分国有资产、

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0日被逮捕，2000年2月27日刑

满释放。[审判]石林县法院经一审审理认为：石林县城区工

商所自1994年11月至1998年8月期间，将该所收取的部分市场

管理费、房租、摊位费等国家资产擅自截留。由该集体讨论

或由所长戚长伦和副所长杨永存决定，将688690.3元以考勤奖

、补助费、支付旅游费、购物品等形式私分和变相私分给该

所职工。作为该所所长的被告人戚长伦，属该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对本单位的犯罪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故其行为

已构成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另外，戚长伦还利用担任工商

所所长职务之便，以借款形式将数额较大的公款10000元挪用

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已构成挪用公款罪。据此，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

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九条规定，一审判决：被告人戚长

伦犯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四万三千元；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三千元。一

审宣判后，被告人戚长伦不服，以“单位上所分的钱不属于

国有资产，系市场服务部所收的费用，发奖金是为了调动职

工的工作积极性，不构成犯罪；关于挪用公款，系在单位上

以自己的名义借出的钱，再借给他人，不是挪用公款的行为

，一审判决错误”为由提出上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



审审理认为：上诉人戚长伦在任石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区

所所长期间，于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间，以单位名义将工

商所所属的国有资产425469.06元在单位内部私分给个人，上

诉人戚长伦是单位私分国有资产的直接责任人，故其行为构

成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戚长伦利用其职务便利，将本单位

数额较大的公款10000元挪用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行为还构

成挪用公款罪，应依法予以数罪并罚。一审判决依法以集体

私分国有资产、挪用公款定罪是正确的，但对上诉人于1997

年10月以前所实施的行为，也以集体私分国有资产定罪处罚

，显系不当，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

三十七条、第六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石林彝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1999）石刑初字第109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

人戚长伦的处刑部分；二、被告人戚长伦犯集体私分国有资

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犯挪

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

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上述判决生效后，戚长伦仍

不服，以“根据文件规定，双龙集贸市场服务部的性质属于

事业法人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行企业化管理。双

龙集贸市场服务部收取的房租费、摊位费等不属于国有资产

；其兼任该服务部经理，将所收取的这些费用超额部分发给

干部、职工为加班补助费、奖金等费用不属于私分国有资产

，不构成犯罪”和“其向所里借一万元，主要是用于市场办

年货街的一些设施费用，并未挪给他人使用，不构成挪用公

款罪”为由，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申诉。昆明市中级法院于2002年4月29日作出（2002）昆

刑监字第3号驳回通知书，驳回戚长伦的申诉。云南省高级法

院于同年12月6日作出（2002）云高刑监字第75号再审决定书

，认为石林县双龙集贸市场服务部依法成立，其收取的摊位

费、卫生费等不属于国有资产，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构

成要件，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指令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